新城镇2024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报告

2024年，新城镇人民政府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的文件精神，按照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柔性执法，着力服务城市管理，不断提升执法水平。现就2024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报告如下：

行政执法工作基本情况

2024年，我镇执法人员积极主动参与执法工作，及时完成滨海新区行政执法监督平台下派指标，总计完成下派任务160余件，执法人员执法参与率100%，完成区域道路巡查60余次，简易处罚31起，一般处罚4起，共计罚款8000元，并全部进行公示；行政执法履职率达到85%以上，完成本年度任务量指标。
二、行政执法工作措施及队伍建设

1、强化组织领导，落实依法行政责任

新城镇综合执法大队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成立依法治镇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工作落实，把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同部署同安排，并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对依法行政和执法行为提供合法性审查和法律意见，及时解决和改正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推动化解行政执法工作难题，切实提高行政执法工作质效，实现行政执法工作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障我镇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2、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

新城镇建立健全执法部门公开办事制度，深入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严格执行全区统一的行政执法公示规范、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规范、行政执法案件办案质量标准。新城镇执法大队灵活运用“721工作法”，即70%的问题用服务手段解决，20%的问题用管理手段解决，10%的问题用执法手段解决。加强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积极探索柔性执法方式，广泛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非强制性执法手段，高质量提升执法效能。

3、全面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新城镇综合执法大队始终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集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到天津考察提出的“四个善作善成”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提高政治素养。同时，新城镇积极开展公共法律知识培训，每名行政执法人员每年参加不少于60学时的公共法律知识、业务知识和行政执法技能培训，并加强新入职执法人员的教育培养，搞好执法业务传帮带全面提高执法人员执法能力，增强了执法队伍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4、着力提升队伍管理水平。
一是新城镇综合执法大队加强执法人员管理，严格落实考勤制度和管理制度，制定“十严禁”和“十不准”清单，强化执法人员日常工作纪律。二是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做到执法证件申领、变更信息准确，证件管理无差错。2024年，本单位因退休注销执法证件1人，新增执法人员证件变更1人，确保执法人员资质合规。三是严格辅助执法人员管理。建立辅助执法人员教育培训、考核奖惩、岗位激励等机制，并加强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
三、存在的问题

1、部门协同联动机制需要优化。城市管理涉及很多部门，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方面部门间的协同联动不够紧密高效，存在沟通不畅、职责不清等问题，影响城市管理工作整体推进效率。
2、部分区域乱摆乱买现象严重。紫枫苑、梁锦西苑等附近居民、摊点、商户乱摆乱卖思维形成定势，群众上楼后未彻底转变观念，短时间内反复占路经营现象依然存在。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1、规范队伍建设，提升执法能力。加强执法业务知识学习，规范内部管理制度，实行政治理论和法律业务知识学习相结合，提升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素质，提高执法效率。

2、加大执法力度，维护秩序环境。根据城市管理职责，针对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经常且反复的现象提高整治力度，力争取得有效成果。对违法建筑加大巡查和督查力度，坚决杜绝新违建滋生和蔓延，防治回潮。对占路经营、露天烧烤等涉及民生热点问题，高效快捷处理群众投诉，有效改善民生环境。

3、加强理论学习，提升责任担当。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牢固树立党纪观念，切实做到学规、懂规、守规、用规，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提升自我约束能力、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筑牢政治忠诚、纪律坚守、道德操守和廉洁底线。

